第六屆全國奈米科技K-12教師教學研討會
海報競賽辦法
一、時間：97年11月7日(五)-11月8日(六)
二、地點：福華國際文教會館
三、指導單位：教育部顧問室、奈米國家型計畫辦公室
    主辦單位：奈米科技人才培育計畫推動辦公室
    協辦單位：中北區奈米科技 K-12教育發展中心
              中北區奈米科技 K-12教育發展中心
              中南區奈米科技 K-12教育發展中心
              東區奈米科技 K-12教育發展中心
    承辦單位：北區奈米科技 K-12教育發展中心
四、目的：

鼓勵種子教師將多年來習得有關奈米科技教育資訊與實際的奈米科技教學融合成一連貫的圖文說明，既可作為奈米教學成果展示，亦可提供其他種子教師另一個學習奈米科技及奈米教育經驗分享的管道。
五、競賽組別：

分國小、國中、高中三組，以教師任教單位為分組依據。
六、作品領域：

參賽作品以能協助奈米科技K-12教育推廣或教學之內容為主軸進行設計，務求單張海報主題內容之完整性。
七、報名資格：

全國K-12教師。
八、報名及截稿日期：

1、報名截止日期：97年9月19日 星期五
2、收件截止日期：97年10月01日 星期三
九、投稿與報名方式：

1、 一律網路報名。
2、 相關報名活動請逕至主辦/協辦單位網站上網登錄。

3、 海報檔案名稱請註明：組別(請參考【五、競賽組別】)、海報主題（請自行訂定）及作者姓名(若有多名作者，檔案名稱上僅註明第一作者)。例如：國小組_創意奈米海報_王小明.ppt。
4、 投稿信件內容：
(1)、A4尺寸海報縮圖－放至網站上展示之用。

(2)、菊全尺寸海報－大圖輸出，供評審評選之用。

(3)、海報主題、設計簡介及理念（200字以內，格式如附件）。
5、 請以電子郵件投稿，若無法以電子檔投稿者，請將教材燒錄至光碟片投稿。請將作品依區域劃分寄送各區域奈米科技K-12教育發展中心助理統一收齊，再由各區域中心助理統一燒錄成光碟彙整後寄給主辦單位。附上各中心所轄縣市表如下：

	NO
	北區奈米科技K-12教育發展中心

	1
	聯絡人
	陳維倫
	電話
	02-33665729

	
	E-mail
	wlchen@spring.iam.ntu.edu.tw

	
	地址
	104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國立台灣大學應用力學所2樓200室

	
	所轄縣市
	台北市、台北縣、基隆市、基隆縣、宜蘭市、宜蘭縣、金門縣、連江縣

	2
	中北區奈米科技K-12教育發展中心

	
	聯絡人
	(1) 曾嬿圩
(2) 楊翊筠
	電話
	03-5742494

	
	E-mail
	(1) antseng@mx.nthu.edu.tw
(2) yyyang@mx.nthu.edu.tw

	
	地址
	300新竹市光復路二段102號
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R419

	
	所轄縣市
	桃園市、桃園縣、新竹市、新竹縣、苗栗市、苗栗縣

	3
	中南區奈米科技K-12教育發展中心

	
	聯絡人
	(1) 陳葶倫

(2) 吳思誼
	電話
	04-22851007

	
	E-mail
	(1) sctk12@dragon.nchu.edu.tw
(2) emily70126@yahoo.com.tw

	
	地址
	402台中市南區國光路250號
國立中興大學材料工程學系

	
	所轄縣市
	台中市、台中縣、嘉義市、嘉義縣、南投市、南投縣、
雲林市、雲林縣、彰化市、彰化縣

	4
	南區奈米科技K-12教育發展中心

	
	聯絡人
	歐維玲
	電話
	06-2757575
#62681#269

	
	E-mail
	saraou3@hotmail.com

	
	地址
	701台南市大學路1號國立成功大學化工系

	
	所轄縣市
	高雄市、高雄縣、台南市、台南縣、屏東市、屏東縣、澎湖縣

	5
	東區奈米科技K-12教育發展中心

	
	聯絡人
	趙又瑩
	電話
	03-863-2532

	
	E-mail
	unchao@mail.ndhu.edu.tw

	
	地址
	974花蓮縣壽豐鄉大學路二段一號
東華大學東區奈米科技K-12教育發展中心(理學院)

	
	所轄縣市
	花蓮市、花蓮縣、台東市、台東縣


十、海報主題：主題不限，請自行訂定主題。
十一、海報張數：單張。
十二、海報規格：

1、大小：菊全尺寸（61 cm × 86 cm）。

2、方向：直式。
十三、海報用途
海報主要適用對象為學生，作為奈米科技推廣及教師上課輔助教材之用。

十四、評審方式：
1、評分標準：教育性與內容正確性(50％)、創意-原創性(30％)、美觀性(20%)。
2、初賽：投稿至各區中心，以區為評審單位。各區原則至多評選12件作品參加決賽，若有參賽名額不足之件數，可供其他區域流用，所有參賽作品將置於奈米科技數位學習平台展示。
3、決賽：通過初賽者請提供海報主題、設計簡介及理念之書面報告（200字以內）以供評審。決賽當天安排解說時段（參賽者需於作品旁向評審說明），各區中心推派三位專家學者擔任評審（共15位評審），務求公平公正。
4、評審方式：分國小、國中、高中三組，每組五位評審進行評分，得獎人以不重覆授獎為原則。
5、頒獎：評審結果當天公佈。將選出每組前三名及佳作若干名，並發給參與者感謝狀。

十五、獎勵方式：

得獎作品由本主辦單位函請教育部頒授獎狀，將選出每組前三名及佳作若干，分別獎勵（原則上第一名頒發一萬元及獎狀、第二名頒發五千元及獎狀、第三名頒發三千元及獎狀，佳作頒發獎狀）。

十六、注意事項：

1、 同一作品不得同時報名參加教育部舉辦之其他競賽。參賽作品若有補助單位或技術合作單位，須詳加說明該等單位給予的協助及與本參賽作品之關聯性。

2、 已獲得其他競賽獎勵之作品，若作品內容經較大幅度修正或改進達50%以上（由評審委員認定之），得報名參加本競賽，應於報名表中註明，並附上相關文件（圖片）說明本次參賽作品與歷次獲獎作品之不同處。

3、 得獎作品如經人檢舉或告發為他人代勞或違反本競賽相關規定，且有具體事實者，則追回原發給之獎狀及獎金。

4、 得獎作品如涉及著作權、專利權等之侵害，由法院判決屬實者，則追回原發給之獎狀及獎金，並應自負責任，主辦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

5、 參賽作品之著作權等智慧財產權歸屬作者，主辦單位得有權使用海報於非營利性相關學術及推廣教育活動，並且有修改之權利。

6、 各項資料延遲交件者，得予以取消參賽資格。

7、 繳交所有文件將不退回，請參賽隊伍自行備份。

8、 本競賽須知如有未盡之事宜，得經第六屆全國奈米科技K-12教師教學研討會執行委員會討論修正之，並公告於競賽網站。

9、 本競賽須知經由籌備委員會同意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10、 獎金將依稅法規定扣稅。

十七、有關投稿事宜或研討會其他事項請洽：
      陳維倫小姐（北區奈米科技 K-12教育發展中心）
      地址：106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1號國立台灣大學應用力學所2樓200室

      電話：02-3366-5851

      傳真：02-3366-5391

      E-mail：wlchen@spring.iam.ntu.edu.tw
附件 

第六屆全國奈米科技K-12教師教學研討會
＿＿＿＿組－海報競賽
	海報主題
	

	服務單位
	
	服務單位

網    址
	

	作    者
	
	通訊作者e-mail
	


	設計簡介及理念(200字以內)

	


